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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主投北交所股票的公募基金风险评级说明 

 

考虑到集中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北交所”）上市的股票可能给基金带来

一系列特有风险，如流动性可能弱于 A 股其他板块、股价涨跌幅限制大于其他 A 股板块等，

进而使基金持有人面临较大的净值波动风险。因此，我们从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以

及保护投资者利益角度出发并经过审慎评估，决定将主投北交所股票的公募基金持仓风险

定为 4 分，即当此类基金成立不满三年时，基金综合风险等级为 R4（中高风险），待成立满

三年后，基金综合风险等级将根据业绩波动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该规则将于 2024 年 4 月 30

日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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